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333388 2023 年 4 月 29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688728 证券简称：格科微 公告编号：2023-014

格科微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格科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由于公司在开曼群岛的代理公司发生变更， 公司的注册地址相应由“One Nexus Way, Camana
Bay, Grand Cayman KY1-9005, Cayman Islands”变更为“4th Floor, Harbour Place; 103 South Church
Street; P.O. Box 10240; Grand Cayman KY1-1002; George Town; Cayman Islands”，基于此，公司拟对
公司现行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2. 本公司的注册办事处位于 Intertrust�Corporate�Services�(Cayman)�
Limited 的办事处（地址为 One�Nexus�Way,�Camana�Bay,��Grand�
Cayman�KY1-9005,�Cayman�Islands,�British�West�Indies），或董事可
决定位于开曼群岛内的有关其他地点。

2.本公司的注册办事处位于 Harneys�Fiduciary�(Cayman)�Limited 的
办事处（地址为 4th�Floor,�Harbour�Place;�103�South�Church�Street;�
P.O.�Box�10240;�Grand�Cayman�KY1-1002;�George�Town;�Cayman�
Islands），或董事可决定位于开曼群岛内的有关其他地点。

第四条 公司 注册地址 ：Intertrust� Corporate� Services� (Cayman)�
Limited，One�Nexus�Way,�Camana�Bay,�Grand�Cayman�KY1-9005,�
Cayman�Islands，British�West�Indies。

第四条 公司注册地址：Harneys� Fiduciary� (Cayman)�Limited，4th�
Floor,� Harbour� Place;� 103� South� Church� Street;� P.O.� Box� 10240;�
Grand�Cayman�KY1-1002;�George�Town;�Cayman�Islands。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中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本次章程修订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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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科微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预计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参考同类市场可比价格定价交易，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将与相关关联人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但不存在影响公司业
务和经营的独立性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格科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董事赵立新、曹维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制
定的《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参考同类市场可比价格定价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将与相关关联人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但不存在影响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
立性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公司 2023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参考同类市场可比价格定价交易，遵循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将与相关关联人保持较为
稳定的合作关系，但不存在影响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关联方采购
资产及服务

我查查信息 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 1,500.00 24.87 732.31 1,330.41 22.06 /

注：1.以上金额均为合同金额且为含税价格；2.“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 2022 年度经审计同
类业务的发生额；2.“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的统计期间为 2023 年 1 月
1至披露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相关公告之日；3.“上年实际发生金额”的统计期间为《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即 2022 年 4 月 26 日）起至董事会审议本议
案《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之日止；4.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授权有效期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下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被审议通过之日止。

(三)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2年度预计金额 2022 年度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无形资产及
服务

我查查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 2,000.00 1,330.41 /

注：1.以上“预计金额”及“实际发生金额”均为合同金额；2.以上“2022 年度”指《关于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即 2022 年 4 月 26 日）起至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之日止。

二、 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 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我查查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赵子轩

注册资本 1,4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0年 1月 28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 560号 7层

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 560号 7层

主营业务 /
经营范围

网络技术的研发，计算机软件的研发、设计、制作、销售，计算机硬件的研发、设计、销售，系统集
成，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
调查、民意测验)，通信产品、电子产品、安防设备、食用农产品、纸制品、化妆品、日用百货的销售，
食品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广告设计、制作，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数据处理服
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 赵立新

财务状况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末， 总资产为 2,842.54 万元， 净资产为 -933.18 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905.28万元，净利润为 550.32万元。

（二） 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赵立新先生直接持有我查查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100%股权，赵立新先生的

儿子赵子轩先生担任其执行董事及总经理，汝思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与赵立新先生就我查查信
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控制协议。

（三）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均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公司将

就 2023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合同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
障。

三、 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 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向关联人采购资产和服务， 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

交易价格是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平等自愿原则。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我查查信息技

术（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具体的交易协议，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条款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
义务。

四、 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基于一般的商业条款签订相关协议， 参考同类市场可比价格定价交

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将与上述关联人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但不存在影响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 公司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
议。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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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科微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赵立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修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佳蓓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853,204,583.00 -5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193,711.00 -15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5,411,663.00 -15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03,461.0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1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 减少 4.80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140,649,399.00 35.6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6.48 增加 10.5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8,688,156,982.00 18,152,179,905.00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781,098,722.00 7,895,411,622.00 -1.45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
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131,116.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519,863.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
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
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8,477.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31,504.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6,217,952.00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50.82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受到地缘政治、全球通胀
等多重因素影响， 消费电子市场需求放缓，手
机行业景气度降低，产品出货量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50
主要原因为：
（1）手机行业景气度低， 出货量减少带来的毛
利下降
（2）管理费用中开办费用增加， 主要包括筹建
期人员工资、材料等相关费用
（3）按照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主
要为存货跌价准备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格科半导体开办费用以及研
发材料费增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50.00
主要系报告期净利润减少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55.56

研发投入合计 35.64 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材料费增加所致

二、 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93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Uni－sky���Holding�Limited 境外法人 1,050,000,000 42.02 1,050,000,000 1,050,000,000 无 0

Cosmos�L.P. 境外法人 310,599,100 12.43 310,599,100 310,599,100 无 0

Keenway���International�Limited 境外法人 175,000,000 7.00 0 0 无 0

Hopefield���Holding�Limited 境外法人 175,000,000 7.00 0 0 无 0

Pacven�Walden��� Ventures� V,L.
P. 境外法人 118,615,947 4.75 0 0 无 0

浙江海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杭州芯正微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50,728,620 2.03 0 0 无 0

上海橙原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50,728,620 2.03 0 0 无 0

上海常春藤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日照常春藤藤科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37,410,715 1.50 0 0 无 0

ZHAOHUI�WANG 境外自然人 35,500,000 1.42 0 0 无 0

中电华登（宁波）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中电华登（成
都）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25,364,310 1.02 0 0 无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Keenway���International�Limited 17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000,000

Hopefield���Holding�Limited 17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000,000

Pacven�Walden���Ventures�V,L.P. 118,615,947 人民币普通股 118,615,947

浙江海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芯
正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728,620 人民币普通股 50,728,620

上海橙原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728,620 人民币普通股 50,728,620

上海常春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日照
常春藤藤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7,410,715 人民币普通股 37,410,715

ZHAOHUI�WANG 3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500,000

中电华登（宁波）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中电华登（成都）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5,364,310 人民币普通股 25,364,310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9,928,570 人民币普通股 19,928,570

上海摩勤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7,857,145 人民币普通股 17,857,1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名股东中：1.CosmosL.P.的普通合伙人为 Cosmos�GP�Ltd.，该普通合伙人为 Uni－
sky�Holding�Limited�的全资子公司， 故 Cosmos�L.P. 受 Uni－sky�Holding�Limited�控制，为
Uni－sky�Holding�Limited�的一致行动人。
2.上海橙原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华芯原创（青岛）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芯原创”），华芯原创的唯一股东为香港萨卡里亚责任有限公
司，香港萨卡里亚责任有限公司的唯一的股东及董事为 LIP-BU�TAN（陈立武）；中电华登
（成都）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中电华登（宁波）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芯原创持有中电华登（宁波）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0%股权；Pacven�
Walden�Ventures�V,L.P. 的管理合伙人为 Pacven�Walden�Management�V�Co.,Ltd.，LIP-BU�
TAN（陈立武）担任该管理合伙人董事。
3.Uni－sky�Holding�Limited�与 Cosmos�L.P.实际控制人为赵立新先生，赵立新先生之子赵子
轩先生持有日照常春藤藤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5.82%财产份额。
4. 公司董事付磊先生间接持有日照常春藤藤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的合伙份额，
ZHAOHUI�WANG�女士为付磊先生的妻子。
除上述情形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 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3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格科微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 3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127,377,241.00 4,107,824,025.0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58,511,618.00 73,188,932.00

应收账款 179,874,678.00 330,420,780.00

应收款项融资 44,775,083 65,964,225.00

预付款项 128,924,066.00 104,031,603.0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85,633,269.00 147,033,022.0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579,474,094.00 3,446,131,854.00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15,737,814.00 136,308,961.00

流动资产合计 8,420,307,863.00 8,410,903,402.0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9,012,151.00 39,105,05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09,440,989.00 306,271,047.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107,967,637.00 1,130,546,594.00

在建工程 7,923,780,746.00 7,046,214,655.0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20,382,490.00 16,267,619.00

无形资产 270,572,383.00 265,715,018.0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590,733.00 4,905,393.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4,845,455.00 72,491,651.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6,256,535.00 859,759,476.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267,849,119.00 9,741,276,503.00

资产总计 18,688,156,982.00 18,152,179,905.0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260,137,364.00 3,855,564,713.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99,935,770.00 410,961,715.00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67,002,063.00 48,396,549.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84,976,473.00 92,287,883.00

应交税费 34,734,868.00 46,820,820.00

其他应付款 633,057,700.00 666,033,461.0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3,720,447.00 239,203,630.00

其他流动负债 4,392,451.00 3,186,402.00

流动负债合计 5,667,957,136.00 5,362,455,173.00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4,827,866,538.00 4,469,158,629.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2,242,881.00 4,154,067.00

长期应付款 31,974,251.00 45,293,334.00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57,552,566.00 357,662,295.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9,464,888.00 18,044,785.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5,239,101,124.00 4,894,313,110.00

负债合计 10,907,058,260.00 10,256,768,283.0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93,123.00 193,123.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278,366,981.00 5,275,640,917.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06,089,213.00 -118,243,960.0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608,627,831.00 2,737,821,542.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7,781,098,722.00 7,895,411,622.0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7,781,098,722.00 7,895,411,622.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8,688,156,982.00 18,152,179,905.00

公司负责人：赵立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修贇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佳蓓

合并利润表
2023年 1—3月
编制单位：格科微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第一季度 2022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853,204,583.00 1,734,866,190.00

其中：营业收入 853,204,583.00 1,734,866,190.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899,094,936.00 1,405,556,436.00

其中：营业成本 525,884,597.00 1,149,755,181.0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9,897,719.00 2,158,205.00

销售费用 30,782,301.00 31,212,792.00

管理费用 134,591,675.00 44,207,047.00

研发费用 140,649,399.00 103,690,316.00

财务费用 57,289,245.00 74,532,895.00

其中：利息费用 37,416,327.00 22,671,970.00

利息收入 -15,791,455.00 -10,321,383.00

加：其他收益 7,131,116.00 753,51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924,100.00 4,807,658.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398,430.00 -1,583,502.00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95,965,689.00 41,113,726.0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1,402,396.00 292,173,694.00

加：营业外收入 413,988.00 113,486.00

减：营业外支出 15,511.00 130,252.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31,003,919.00 292,156,928.00

减：所得税费用 -1,810,208.00 50,679,326.0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9,193,711.00 241,477,602.0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9,193,711.00 241,477,602.00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9,193,711.00 241,477,602.00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154,747.00 3,346,663.00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154,747.00 3,346,663.00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2,154,747.00 3,346,663.00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2,154,747.00 3,346,663.00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17,038,964.00 244,824,265.00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17,038,964.00 244,824,265.00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10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09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
净利润为：0 元。

公司负责人：赵立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修贇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佳蓓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3年 1—3月
编制单位：格科微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第一季度 2022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04,091,413.00 1,659,549,724.0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82,130,722.00 166,380,616.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6,095,027.00 139,845,927.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82,317,162.00 1,965,776,267.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91,373,296.00 -1,606,044,912.0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2,081,199.00 -128,263,182.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50,434,033.00 -187,297,595.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6,932,095.00 -54,059,344.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00,820,623.00 -1,975,665,03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03,461.00 -9,888,766.0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1,5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17,649.00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436.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1,518,085.00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574,057,303.00 -1,685,814,098.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3,450,000.00 -20,137,36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77,507,303.00 -1,705,951,458.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7,507,303.00 -1,704,433,373.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340,246,942.00 2,352,299,514.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40,246,942.00 2,352,299,514.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44,253,339.00 -1,265,107,54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3,874,876.00 -36,603,689.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302,723.00 -4,351,192.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23,430,938.00 -1,306,062,421.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6,816,004.00 1,046,237,093.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48,944.00 -1,953,098.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156,296.00 -670,038,144.0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93,289,418.00 3,585,941,037.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13,445,714.00 2,915,902,893.00

公司负责人：赵立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修贇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佳蓓
2023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688728 证券简称：格科微 公告编号：2023-015

格科微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投资基金名称：初辉元景创业投资（日照）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目标基金”或“合

伙企业”）。
● 拟投资方向：目标基金重点投资于半导体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智能装备、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相关产业。
● 拟投资金额：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50,000.00 万元（以下币种相同），格科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格科微”或“公司”）全资子公司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科微上海”）拟
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 2,000.00万元认购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目标基金本轮募集完成后，格科微
上海在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比例为 4.00%。

● 本次交易涉及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

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合伙协议的签署仍需本次交易各方的有权审批部门审议批准，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基于本

次交易的合伙协议尚未签署，各方权利义务将以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本次交易的具体实施情况和进
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 该合伙企业的投资具有周期长、 流动性较低等特点， 公司本次投资将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
期，并且在合伙企业存续期内，公司可能面临资金不能退出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
承担的最大风险敞口为公司认缴的出资金额。 普通合伙人虽在投资领域有较丰富的行业经验，管理团
队专业，风控措施严格，但在投资过程中仍不能排除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
易方案、投后管理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达预期或亏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
并防范有关风险，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严格风险管控，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有效维护公司投资资
金的安全。

(三) 格科微上海作为有限合伙人，在目标基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并无席位，无法控制基金投资
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积极敦促其加强投资管理，尽力降低
投资风险， 并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合伙企业成立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并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完成基金备案，截至本公告发布之

日，认缴出资总额为 16,600.00万元，普通合伙人为初辉元景（海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海南元景”），有限合伙人为初辉恒泰创业投资（日照）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初辉恒
泰”）、山东凌雪糖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杭州奇熙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为初辉私募股权
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初辉资本”）。

为响应中央“把集成电路作为战略产业，紧抓不放，实现跨越”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格科微业务的
快速增长，充分利用专业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拓宽公司产业布局和战略视野，并在优质项目中适时寻
求产业协同的机会，格科微上海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 2,000.00 万元认购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本轮募集完成后，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 50,000.00 万元，格科微上海在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比
例为 4.00%。 除格科微上海外，本次交易中拟认购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有限合伙人还包括山东省新动
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日照华聚高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日照财金产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市镇海威远鲲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中，格科微上海未对其他投资人承担保底收益或退出担保等或有义务。
(二) 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格科微董事付磊先生系上海初辉泰昊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初辉泰昊”）的普通合

伙人并持有其 99.00%的财产份额。 初辉泰昊持有初辉资本 86.50%股权。 初辉资本系初辉恒泰的普通
合伙人并持有其 0.89%的财产份额且公司董事付磊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初辉恒泰 56.57%的份额，初
辉资本作为海南元景的普通合伙人并持有其 90.00%的财产份额。

综上，付磊先生系初辉资本、海南元景、初辉恒泰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初辉资本、海南元景、初辉恒泰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涉及与关
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
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00万元以上，亦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

(三) 决策与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基金管理人及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 基金管理人暨关联方初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名称 初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TXC48M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72699

成立日期 2021年 6月 9日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时间 2021年 10月 29日

营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七道 12号惠恒大楼二期 40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
从事经营活动）（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
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业务类型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类 FOF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类 FOF基金

实际控制人 付磊

2022年财务状况
总资产 7,416,920.82元；净资产 6,381,850.82元；
营业收入 200,732.36元；净利润 -2,559,513.19元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
初辉泰昊持有初辉资本 86.50%股权， 格科微董事付磊先生系初辉泰昊的普通合伙人并持有其
99.00%的财产份额，因此格科微董事付磊先生为初辉资本的实际控制人。
此外，黄智勤女士持有初辉资本 7.50%股权，黄智勤女士系公司大股东 Hopefield�Holding�Limited
实际控制人梁晓斌先生的配偶。

其他情况说明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初辉资本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与其他
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 关联方初辉恒泰创业投资（日照）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初辉恒泰创业投资（日照）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121MAC1U09J6W

成立日期 2022年 10月 12日

营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出资额 23,510.00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市北经济开发区白鹭湾 A区 305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初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付磊

2022年财务状况 总资产 16,736,225.48元；净资产 16,736,150.48元；营业收入 0.00元；净利润 1,150.48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初辉资本系初辉恒泰的普通合伙人并持有其 0.89%的财产份额，付磊先生系初辉恒泰的有限合
伙人并持有其 56.57%的财产份额。初辉泰昊持有初辉资本 86.50%股权。付磊先生系初辉泰昊的
普通合伙人并持有其 99.00%的财产份额。
此外，梁宇杰先生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初辉恒泰 25.52%的财产份额，梁宇杰先生系公司大股东
Hopefield�Holding�Limited实际控制人梁晓斌先生的子女。

(三) 关联方初辉元景（海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初辉元景（海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05MABXFE0070

成立日期 2022年 8月 12日

营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出资额 100.00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国贸路 6号瑞特广场 1501房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初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付磊

2022年财务状况 总资产 1,750,055.62元；净资产 1,750,055.62元；营业收入 0.00元；净利润（元）-44.38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初辉资本系海南元景的普通合伙人并持有其 90.00%的财产份额。 初辉泰昊持有初辉资本
86.50%股权。 付磊先生系初辉泰昊的普通合伙人并持有其 99.00%的财产份额。

三、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名称 初辉元景创业投资（日照）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121MAC5211L5E

成立日期 2022年 11月 22日

基金类型 创业投资基金

基金备案时间 2023年 1月 19日

基金编号 SXZ558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初辉元景（海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 初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市北经济开发区白鹭湾 A区 357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2年财务状况 总资产 23,750,059.92元；净资产 23,749,984.92元；营业收入 0.00元；净利润 -15.08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关联方任职及持股情况

1.公司董事付磊先生通过持有初辉泰昊和初辉恒泰的财产份额，从而间接持有合伙企业的财
产份额；大股东 Hopefield�Holding�Limited实际控制人梁晓斌先生的近亲属黄智勤女士及梁宇
杰先生分别通过持有初辉资本和初辉恒泰的财产份额， 从而间接持有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
前述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二、基金管理人及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2.公司董事付磊先生担任目标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及主任。

(二) 出资情况
1. 现有出资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合伙企业共有 4名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共计 16,600.00 万元，全体合伙人

均以货币出资，具体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实缴出资额 (万
元)

实缴出资比
例 合伙人类型

初辉恒泰创业投资（日照）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100.00 60.84% 2,570.00 53.04% 有限合伙人

山东凌雪糖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3,000.00 18.07% 1,050.00 21.67% 有限合伙人

杭州奇熙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18.07% 1,050.00 21.67% 有限合伙人

初辉元景（海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500.00 3.01% 175.00 3.61% 普通合伙人

合计 16,600.00 100% 4,845.00 100% /

2.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出资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合伙企业合伙人将增至 9 名，认缴出资总额增至 50,000.00 万元，全体合伙人均

以货币出资，具体出资情况如下（实际情况以各方最终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

元) 认缴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初辉恒泰创业投资（日照）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500.00 33.00% 有限合伙人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20.00% 有限合伙人

日照华聚高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5,000.00 10.00% 有限合伙人

日照财金产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 10.00% 有限合伙人

宁波市镇海威远鲲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 10.00% 有限合伙人

山东凌雪糖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3,000.00 6.00% 有限合伙人

杭州奇熙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6.00% 有限合伙人

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2,000.00 4.00% 有限合伙人

初辉元景（海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00.00 1.00% 普通合伙人

合计 50,000.00 100% /

(三) 退出机制
目标基金将根据被投项目的特点安排多种不同渠道的退出方式，具体包括但不限于：1）标的企业

通过直接上市退出；2） 标的企业通过本基金培育后， 由有需求的上市公司及其他产业资本方进行并
购；3）管理层回购、清算退出、战略出售等其他退出方式。

初辉资本将结合标的企业所具备的行业资源、 目标基金的投资策略及目标基金股东及管理团队
过往投资项目的退出模式经验，优先考虑公开上市及并购退出的退出模式，并综合运用分拆重组、股
权转让、回购、清算等多种退出方式实现收益，控制投资风险，最终实现基金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四、 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合伙目的及经营范围
本合伙企业设立目的为：本基金通过整合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丰富的投资管理、运营管理经

验和有限合伙人的资金优势，将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的商业模式、稳健的财务状况和优秀的管理层团
队等优良品质的高成长性目标公司， 以获得本基金资本的增值， 并最终实现全体合伙人收益的最大
化。

本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 投资方式
本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式主要为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为实现基金利益最大化，在风险可控并符合

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普通合伙人可以将基金的资金存放银行和/或用于购买以下固定收益类投资
产品：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有预期收益率的银行理财产品、中央银行票据、国债、货币基金。

(三) 投资对象及领域
本合伙企业重点投资于半导体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智能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相关

产业。
(四) 经营期限
经营期限为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限为八（8）年，自基金成立日起计算。 在经营期限届满前六（6）月，

经全体合伙人按实际出资份额不低于三分之二的多数表决同意延长经营期限的， 本合伙企业经营期
限可以延长两（2）年。 本合伙企业如投资子基金，子基金经营期限届满日一般不晚于本合伙企业经营
期限届满日。

(五) 认缴出资额及出资方式
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 50,000.00万元，均以货币方式出资。 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如下表所

示：
合伙人名称 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初辉元景（海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500.00 1.00%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0 20.00%

日照华聚高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10.00%

日照财金产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00 10.00%

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4.00%

山东凌雪糖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6.00%

杭州奇熙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6.00%

初辉恒泰创业投资（日照）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6,500.00 33.00%

宁波市镇海威远鲲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00 10.00%

合计 50,000.00 100%

(六) 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
普通合伙人海南元景为本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本合伙企业的基金管理人为初辉资本。
(七) 投资决策委员会
1. 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为合伙企业投资决策机构，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基金管

理人负责组建，由五名委员组成，设主任一名，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执行事务合伙人指定的
其他人员出任。

2. 投委会的职责包括审议决策合伙企业的对外投资，审议决策合伙企业的投资退出，审议决策与
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相关协议，修改合伙企业的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及相关保障条款，讨论执行事务合
伙人认为应当征询投资决策委员会意见的其他事项，合伙协议或合伙人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3. 投委会会议表决采用书面形式，投委会委员一人一票；表决意见为同意、不同意或弃权；表决意
见可附生效条件。 投委会全部议案的表决须经具有表决权的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
过后方为有效决议。

(八) 合伙企业费用
1. 合伙企业费用包括管理费、托管费、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监管费和合伙企业的运营费。
2. 在投资期内，各有限合伙人应缴纳的管理费的数额每年为各自实缴出资总额的 2%；在回收期

内，管理费的数额每年为项目未退出投资本金的 1.5%。
3. 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监管费、托管费分别按《私募基金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监督协议》《资

金托管协议》约定由本合伙企业承担。
(九) 分配原则
1. 除全体合伙人有特别约定外，各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计算、分配合伙企业收益；
2. 本合伙企业可分配资金的分配原则为“先回本后分利，先有限合伙人后普通合伙人”；
3. 净收益分配采用门槛收益原则，门槛收益率为单利 8%。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需要，为借助专业投资机构资源和平台优势，围绕半导

体集成电路及相关硬科技产业等领域开展股权投资，寻找并筛选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具备发展潜力的
项目或企业，促进公司与上述投资标的企业的产业协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二)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合伙企业不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本次投资合伙企业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会影响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会对当期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六、 风险提示
(一) 合伙协议的签署仍需本次交易各方的有权审批部门审议批准，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基于本

次交易的合伙协议尚未签署，各方权利义务将以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本次交易的具体实施情况和进
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 该合伙企业的投资具有周期长、 流动性较低等特点， 公司本次投资将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
期，并且在合伙企业存续期内，公司可能面临资金不能退出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
承担的最大风险敞口为公司认缴的出资金额。 普通合伙人虽在投资领域有较丰富的行业经验，管理团
队专业，风控措施严格，但在投资过程中仍不能排除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
易方案、投后管理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达预期或亏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
并防范有关风险，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严格风险管控，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有效维护公司投资资
金的安全。

(三) 格科微上海作为有限合伙人，在目标基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并无席位，无法控制基金投资
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积极敦促其加强投资管理，尽力降低
投资风险， 并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七、 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及业
务需要，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定价公允合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将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有助于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经验和资源，
拓宽投资渠道及方式， 把握相关领域投资机会。 董事会对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相关内容。

八、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
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9日


